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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宗教对话不仅是一个关乎当代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大问题 ,而且还是一个关乎

当代宗教和平乃至当代和平的大问题。为此 ,我们从学理上阐述宗教对话的层次性 、基本中介

和普遍模式 ,以及揭露希克宗教多元主义的要害在于宗教对话的“平面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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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对话的层次性问题在考察 21世纪基督宗教对话形态中实乃一至关紧要的问题 。前此 ,我曾写

过两篇讨论 21世纪基督宗教对话形态的文字 ,一篇题为“试论希克多元主义假说的乌托邦性质” ,另一

篇题为“从`中国礼仪之争' 看基督宗教的全球化与本土化” 。其根本思想在于从宗教对话的层次性角度

揭示希克宗教多元主义的“乌托邦性质” 。本文的根本目标主要在于进一步从学理上阐述宗教对话的层

次性 、基本中介和普遍模式 ,进一步揭露希克宗教多元主义的要害在于宗教对话的“平面化” 。

一 、宗教对话的层次性与平面化

宗教对话不仅是一个关乎当代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大问题 ,而且还是一个关乎当代宗教和平乃至

当代人类和平的大问题 ,因而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宗教思想家们的普遍关注 。但是 ,在当前有关宗教对话

的讨论中 ,有一种忽视宗教对话的层次性从而把宗教对话平面化的倾向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 ,不仅有可

能使我们坠入盲目的乐观气氛中 ,而且还可能使我们的讨论误入华而不实的歧途。

其实 ,现实的宗教对话是有不同的层次或不同的层面的 。托马斯的《反异教大全》无疑是中世纪宗

教对话的一个样板。在这部著名的著作中 ,托马斯不仅讨论了“上帝本身”(第一卷),而且还讨论了“上

帝的创造物进程”(第二卷)和“创造物以上帝为目的”(第三卷)。这就生动地说明了这场基督宗教(天主

教)同伊斯兰教及阿维洛伊主义的对话不仅关涉到宗教信仰层面 ,而且还关涉到宗教文化层面 。尽管宗

教文化同宗教信仰层面具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性 ,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别也还是明显存在的 。

宗教对话的这样一种层次性不是偶然的 ,而是根源于宗教结构的层次性并由后者决定的 。诚然 ,人

们对宗教内容有许多很不相同的理解 ,从而提出了所谓“二要素说” 、“三要素说”或“四要素说” 、“五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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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等等。但是 ,有一点大家还是会认同的 ,这就是任何宗教都内蕴有“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这样两

个层面。哈佛大学教授威尔弗雷德·坎特威尔·史密斯在《宗教的意义与目的》中曾把宗教内容区分为

“信仰”与“信仰的表达”两个层面 ,以为宗教信仰是宗教的非历史的和彼岸的 、不可观察和不可定义的神

圣层面 ,而信仰的表达则属于宗教的历史的 、可以观察和可以定义的尘世层面。而他在这里所说的后一

个层面其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宗教文化层面
[ 1]
(P.119-192)。蒂利希在《新教时代》中也从两个维度

来界定“宗教” ,其中一个为“神秘因素” ,他称之为宗教的“纵向坐标” ,另一个为“文化因素” ,他称之为宗

教的“横向坐标” ;而且 ,按照蒂利希的理解 ,所谓“神秘因素” ,亦即“信仰因素” ,涵指宗教中的永恒意义

和“超越”因素 ,而所谓“文化因素” ,则是宗教永恒意义在尘世和时间中的实现。因此 ,蒂利希的“文化因

素”和史密斯的“信仰的表达”并无二致 ,所意指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宗教文化层面[ 2](P.185-191)。

不难看出 ,宗教对话的上述层次性跟史密斯和蒂利希这里所说的宗教结构的层次性是相互对应的 。

现在 ,既然我们了解了宗教结构和宗教对话的层次性 ,则我们也就不难看出希克宗教多元主义的症

结之所在 ,也就是说 ,我们会因此而明白:希克宗教多元主义的根本弊端不是别的 ,正在于混淆宗教信仰

层面的对话和宗教文化层面的对话 ,并且因此而把宗教对话完全还原为宗教文化层面的对话 ,甚至还原

成为世俗文化层面的对话 ,从而使宗教对话平面化 。因为构成希克多元主义理论基础的不是别的 ,正是

他的所谓在宗教“救赎功能”和“伦理功能”方面的“同等有效性”假说。按照希克的逻辑 ,既然世界各大

宗教在救赎功能方面和伦理功能方面具有同等效用 ,则对它们就应当一视同仁 ,它们之间也自然会彼此

认同 ,宗教多元主义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问题在于:即便事情如希克所说 ,世界各大宗教的确在救赎

功能和伦理功能方面“同等有效” ,他所幻想出来的宗教之间的平等对话也不可能出现 ,宗教多元主义也

依然是希克自己的一厢情愿。这是因为宗教的救赎功能和伦理功能总是对宗教信仰的一种表达 ,总是

宗教信仰的一种社会功能和伦理功能 ,因而总是一种受宗教信仰支配和制约的社会功能和伦理功能。

如果混同宗教功能与宗教信仰 ,如果仅仅从宗教功能方面来理解宗教和宗教对话 ,则人们所谈的宗教对

话就再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对话 ,而是已经被降格为一种非宗教对话了。

首先 ,希克的“救赎论”标准并不能构成对他的宗教多元主义的任何支持。因为 ,宗教救赎的根本维

度不是别的 ,而在于“宗教信仰” 。如果说在《旧约》里 ,恪守律法在得救中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话 ,则在《新约》里 ,宗教救赎的中心则完全在于宗教信仰。所谓“因信称义” ,即是谓此 。《罗马人书》曾

反复强调:“因信称义” , “信耶稣的人为义” , “世人”“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特别值得注意

的是 ,《罗马人书》不仅把亚伯拉罕奉为“因信称义”的榜样 ,并且还强调说“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

得承受世界 ,不是因律法 ,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在解说不刻意追求义的外邦人能够得到义 ,而刻意追求

律法的义的以色列人却反而得不到义这一宗教现象时 ,作者十分明快地指出:“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

人反得了义 ,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 ,反得不着律法的义 。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

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 ,只凭行为求 ,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 3]
(第 3-9 章)。应该说 , 《新约·罗马人书》

中的“因信称义”思想从根本上讲具有普遍意义。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讲对神圣者不信即可获得救

赎或解脱的。但是 ,这里的问题在于 ,宗教信仰的根本特征之一在于“排他性”。例如 ,《新约》中“因信称

义”中的“信”的具体意指自然是耶稣基督(上帝),而不可能是安拉。同样伊斯兰教信仰首先便是意指

“信安拉” ,而不可能意指上帝。这样看来 ,希克的“救赎论标准”丝毫没有消解各宗教之间的差异和对

立 ,从而为宗教对话提供一个“多元主义”的环境。

再者 ,他的“伦理标准”似乎也同样于事无补。按照希克的说法 ,既然各大宗教都以“仁爱”和“慈悲”

作为“伦理标准”或“金规则” ,则各大宗教便都具有“同等的有效性” ,从而各大宗教之间的多元主义对话

便是可能的甚至是现实的 。但是 ,如所周知 ,宗教伦理虽然包含有人际伦理 ,如希克所说的“仁爱”和“仁

慈”等等 ,可是无庸讳言 ,宗教伦理还有另外一个维度 ,这就是神人伦理的维度 ,而且这是一个更为根本

的维度。因为“宗教伦理”框架中的“人际伦理”之根本特征正在于它是以“神人伦理”为前提和基础的 ,

质言之 ,它是以“信仰”为前提和基础的 。例如 ,犹太教和基督宗教虽然信奉十条“道德诫命” ,即“摩西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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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 ,但却始终强调对上帝或耶和华神的信仰为犹太教和基督宗教道德的根本。《马太福音》22 章中虽

然以“爱主”和“爱人”这“两条”诫命为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但仍然突出地强调“爱主”为“第

一”诫命 ,正是谓此[ 4](第 22 章第 34-40 节)。至于把“仁爱”和“慈悲”规定为伦理标准的基本内容 ,更有混

淆“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之嫌。这是希克把宗教对话“平面化”的一个典型表现 ,也是他把宗教对话

平面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应该指出 ,希克从“同等有效性”出发讨论宗教对话问题这一事情本身就有毛病。因为仅仅从“功

能”和“效用性”方面看待宗教和宗教对话 ,便势必会把宗教还原成为一个世俗社团 ,把宗教对话还原成

为宗教文化层面乃至世俗文化层面的对话 ,从而把宗教对话完全“平面化” 。这可以说是宗教功能主义

者的一个通病。而希克之所以误入把宗教对话“平面化”的道路 ,其症结可以说是在于他的宗教观察中

的“错觉”或“视觉错位” ,即仅仅站在宗教之外来看待宗教之中和宗教之间的问题 ,也就是说 ,是他坚持

宗教功能主义立场的一个必然结果 。

二 、宗教对话的不可能性 、可能性与基本中介

宗教的层次性是宗教对话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因为它不仅决定着和制约着宗教对话的层次性 ,而

且还决定着和制约着宗教对话的具体方式。从宗教的层次性出发思考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思考和理解

宗教对话究竟在什么层面是可能的以及在什么层面上是不可能的 ,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思考和理解即使

同一个层面的宗教对话在什么意义上是可能的 ,又是在什么意义上是不可能的 。例如 ,宗教信仰层面的

直接对话是否可能 ,如果不可能的话 ,那这种对话通过一定的中介是否可能等等 。

首先 ,我们从宗教和宗教对话的层次性观点出发来看一下宗教对话的不可能性问题。在我们的语

境下 ,所谓宗教对话的不可能性无非是指宗教信仰层面直接对话的不可能性 。而宗教信仰层面直接对

话的不可能性则根源于宗教信仰的本质规定性 ,即绝对排他性。宗教信仰的排他性之形式虽然会发生

变更 ,但排他性的本质却从未丧失 ,也不可能丧失 。因为宗教信仰排他性的丧失 ,同时即意味着宗教信

仰乃至宗教的自我丧失。在原始社会里 ,宗教信仰的排他性表现为氏族宗教信仰或部落宗教信仰的排

他性。在宗教的后来发展中 ,宗教信仰的排他性表现为民族宗教信仰或国家宗教信仰的排他性 。世界

宗教出现后 ,这种排他性又表现为世界宗教信仰的排他性。至少就高级宗教而言 ,一个对信仰对象持超

然态度的宗教就不再是宗教 ,一个对信仰对象持超然态度的人就不再是一个宗教徒了。因此 ,在信仰对

象方面 ,是根本不存在直接对话的任何可能性的。因为宗教信仰层面对话的不可能性 ,如上所述 ,是根

源于宗教信仰的本质规定性的 。宗教信仰层面对话的不可能性之根源于宗教信仰的本质规定性 ,还有

一层意思 ,这就是宗教信仰的不可言传性。信仰是一种关系 ,是神人之间的一种面对面的关系 。而言传

出来的“信仰”所表达出来的已经不再是神人之间的这样一种面对面的关系 ,而降格为一种人际关系。

而且 ,在这种场合下 ,神或神圣者也不再构成人的信仰对象 ,而降格为一种话语对象了。

然而 ,宗教信仰层面直接对话之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宗教对话的完全不可能。这是因为宗教信仰

层面的直接对话虽然不可能 ,但是这并不排除通过某些中介进行宗教信仰之间的间接对话的可能性。

因此 ,当我们讨论宗教对话时 ,具体地讨论一下“对话中介”是非常必要的。宗教对话的中介虽说形形色

色 ,但归结起来 ,无非是两种:一是文化中介 ,二是个人生存体验中介 。

“文化中介” ,顾名思义 ,意指宗教或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以文化为其“中介” 。因此 ,它所关涉的自

然也就是以“文化”为中介的宗教或宗教信仰之间的间接对话。文化是一个相当宽泛的范畴 ,不仅有所

谓器皿文化 ,制度文化 ,而且还有精神文化。但是 ,如果从宗教对话的角度看问题 ,我们不妨把文化二分

为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无疑 ,在这种文化框架下 ,宗教对话首先关涉的自然是宗教文化 。而宗教文

化 ,若从史密斯的观点看问题 ,其实质便为“信仰的表达” 。宗教文化 ,作为信仰的表达 ,自然具有从属于

宗教信仰的精神品格 。就这个意义上讲 ,以文化为中介的宗教对话也并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 。但是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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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文化 ,既然为“信仰的表达” ,也就必然具有有别于“宗教信仰”本身的规定性 ,也就必然具有某些世俗

内容 。史密斯在《宗教的意义与目的》中在谈到作为“信仰表达”的文化时 ,曾经强调说:信仰本身所关涉

的是“不可观察”的“彼岸世界”或“超越世界” ,而“信仰表达”所关涉的则是“可观察”的“此岸世界”或“世

俗世界”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前者关涉的是宗教生活的“超越因素” ,而后者所关涉的则是宗教生活的

“尘世因素”
[ 1]
(第 119-159 页)。而蒂利希 ,如上所说 ,在界定宗教时 ,曾用几何坐标图来十分形象地刻画

宗教的两重内容;他在把信仰理解为宗教的纵向坐标的同时 ,把文化理解为宗教的横向坐标 ,把前者理

解为宗教的神圣的或永恒的内容 ,而把后者理解为宗教的世俗的变动的内容[ 2](第 185-191 页)。事实上 ,

正是宗教文化的这样一种世俗性品格 ,为宗教对话提供了种种可能性 。当然 ,作为“信仰表达”的宗教文

化之“世俗性”并不仅仅表现在它的内容方面 ,而且还表现在它的形式方面 ,即它的语言方面。因为宗教

语言总是要借用世俗语言 ,借用世俗的语词或范畴 ,而且即便使用非日常语言中的语词或范畴 ,它也必

须使用尘世语言的语法[ 1](第 170-192 页)。因此 ,离开了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 ,我们就根本不可能谈论宗

教对话。就此而言 ,希克从宗教的文化层面或功能层面来讨论宗教对话或宗教多元主义 ,不是没有其理

由的 。因此 ,我们之所以批评希克 ,倒不是因为希克从宗教文化层面讨论了宗教对话的可能性问题 ,而

毋宁是因为希克本人对宗教信仰层面对话和宗教文化层面对话尚未作出区分 ,尚未清醒地认识到自己

仅仅是从宗教文化层面来讨论这一问题 ,并且因此而误认为自己已经是在宗教信仰层面处理这一问题

了。

宗教对话除文化中介外 ,还有一个重要中介 ,这就是个人的生存体验。如果说文化中介所关涉的主

要是宗教组织或宗教团体之间的对话的话 ,则生存体验中介所关涉的便主要是个体的宗教皈依问题。

个人的宗教皈依自然关涉到个人同神圣者的面对面的关系 ,但这样一种关系的建立无疑是个人宗教皈

依的一个结果 ,而非原初的动因 。作为其原初动因的东西不是别的 ,正是个人的生存体验 。“皈依” ,梵

文为“Sarana” ,英文为“conversion” ,其基本意思无非是“宗教信奉”或“宗教信仰”及其萌生和转变。因

此 , “皈依”无非有两种形式 ,一是从无宗教信仰到有宗教信仰 ,再一种是从一种宗教信仰转向另一种宗

教信仰。但是无论取何种形式 ,个人的生存体验都是其原初的动因。没有身处“边缘处境”的亲身经历 ,

不曾遭遇虚无和陷于绝望 ,任何形式的宗教皈依都是不真实的 、形式的和表面的。柳巴在其博士论文

“宗教现象的心理学研究:论皈依”中曾用“伦理———宗教”概念来概括“皈依体验” ,虽然也有一定理据 ,

但是似乎并未抓住问题的中心 。因为个人的宗教皈依虽然同伦理问题相关 ,但却不是一个普通的伦理

问题 ,而毋宁说是一个对普通伦理的超越问题 。克尔凯廓尔在界定“宗教的人”时 ,不仅把“宗教的人”理

解为对“美学的人”的超越 ,而且还理解为对“伦理的人”的超越。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若不超越“伦理

的人”他便绝对不可能建立起他与神圣者的面对面的关系 ,从而真正成为一个“宗教的人” 。

我们知道 ,奥古斯丁本人是有过皈依经验的。他原本是一个摩尼教徒 ,后来于公元 386年秋(一说

387年)皈依基督宗教 ,成了一个基督宗教徒 。而促成他的这一转变的 ,虽然也有“阅读”柏拉图著作以

及其他方面的原因 ,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他本人的生存体验 。而且也正是他的生存体验 ,一种感到

“绝望” ,感到自己身陷“危险”处境的亲身经历 ,才使他走进教堂 ,接受安布罗西乌斯主教的洗礼;而且也

正是由于他对“边缘处境”的人生体验 ,才使他在皈依基督宗教后 ,获得了一种“一个绝望的灵魂从重大

的危险中获得救援”的心情和感受[ 5](第 141-159 页)。帕斯卡尔对基督宗教的虔诚信仰 ,按照他自己的说

法 ,也是同他自己的生存体验紧密相关。帕斯卡尔本人曾有过两次深刻的宗教体验 。其中一次同他认

为一次疾病奇迹般地痊愈有关 ,另一次则同他的濒死经验有关[ 6]
(第 119-120 页)。

毫无疑问 ,文化中介和生存体验中介是相互关联的。因为进行生存体验的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文

化形态中 ,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 ,就是凡“此在”总要“在世” 。而人所体验的“边缘处境”无非是一种文化

状态或生存处境 。而且 ,既然文化 ,包括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 ,一般来说 ,都是具有这样那样的普遍性 ,

总是可以通过这样那样的理性的或逻辑的形式表达出来 ,则以文化和生存体验为中介的间接形式的宗

教对话便总是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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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宗教对话的普遍模式:从文化对话到宗教信仰层面的对话

既然我们已经讨论了宗对话的层次性 、不可能性 、可能性和普遍中介 ,则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来讨

论宗教对话的普遍模式了 。

对宗教对话的普遍模式我们既可以作先验的论证 ,也可以作后验的论证。所谓对宗教对话“普遍模

式”的先验论证 ,指的无非是由宗教对话的“普遍中介”说推证出宗教对话的“普遍模式” 。这是不难理解

的。既然我们前面已经把宗教对话从两个层面作了区分 ,认为宗教对话不仅关涉到宗教信仰之间的对

话 ,而且还关涉到宗教文化层面的对话 ,即一种以文化和生存体验为中介的间接对话 ,这便在事实上提

出了一个宗教对话的普遍模式问题 。因为“直接对话”和“间接对话”的提法本身便意味着宗教对话一般

遵循的道路和模式在于从宗教文化层面的对话进展到宗教信仰层面的对话 。

至于对“宗教对话”“普遍模式”的后验论证 ,本文拟从“中国礼仪之争”这一有重大影响的历史大事

件来讨论宗教对话的“普遍模式”问题。“中国礼仪之争”不仅是中国宗教对话史上的一个大事件 ,而且

是世界宗教对话史的一个大事件。因为中国礼仪之争如果从龙华民在利玛窦去世后接任耶稣会中国会

长之日算起 ,到1939年罗马传信部发布教皇庇护11世教谕时为止 ,长达 340年之久 ,即使从17世纪30

年代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开始同耶稣会发生争执时算起 ,也绵延了三个世纪 。这一事件不仅牵涉到当

时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 、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等诸多基督宗教传教团体 ,而且还牵涉到罗马教廷 ,牵涉

到教皇亚历山大 7世 、克雷芒 11世和教皇庇护 11世 ,牵涉到中国皇帝康熙 、雍正 、乾隆诸位皇帝 ,不仅

牵涉到中国一大批教内外士大夫 ,而且还牵涉到欧洲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如莱布尼茨 、沃尔夫 、伏尔泰

和孟德斯鸠等)。这一争论虽然涉及面很广 ,但从宗教对话的角度看问题 ,主要是一个西方基督宗教和

中国传统宗教的对话问题 。虽然由于耶稣会对中国传统宗教取比较同情的立场 ,中国学者一般在情感

上容易倾向于耶稣会传教士 ,但是 ,如果从宗教对话的角度看问题 ,如果从宗教学的立场看问题 ,则耶稣

会和多明我会处理这一对话的方针应该说是各有千秋的。

多明我会等天主教组织的传教士虽然对中国传统宗教持排斥的立场 ,因而往往遭到中国学者的非

议 ,但是平心而论 ,他们反对中国基督徒“敬天” 、“祭祖”和“祀孔” ,强调中国传统宗教与基督宗教在宗教

信仰层面的差异和对立 ,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有谁能说 ,中国传统宗教与基督宗教在宗教信仰层面

不存在什么差异乃至对立呢? 因此 ,多明我会等天主教组织的传教士的错失与其说在于肯认中国传统

宗教与基督宗教在宗教信仰层面的差异和对立 ,倒不如说在于他们没有找到消解这一差异和对立的正

确途径。而耶稣会传教士在后一个方面显然要比多明我会传教士高明得多 。

基督宗教之传入中国 ,虽然并非如《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 ,始自公元 1世纪 ,但也决不是从十九世

纪中叶由于鸦片战争才开始的 。因为至少至唐朝初年 ,基督宗教作为景教便已经传入中国了。因为有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可以作证。至 13世纪 ,基督宗教作为也里可温教二度入华。而由耶稣会传教士

肇始的基督宗教于晚明时期的传教活动可以说是基督宗教的三度入华 。但是 ,正如我国著名史学家朱

维铮先生所说 ,在基督宗教的中国传教史上真正有大建树并“留下较明显印记”的则是晚明三度入华的

基督宗教。而耶稣会传教士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建树也决不是偶然的 ,而是由他们的比较妥当的对话策

略和对话路线决定的 。人们常常用“适应”策略来概括耶稣会传教士的对话策略和对话路线 。其实 ,所

谓“适应”策略 ,无非是一种注重从宗教文化层面进行对话的策略。例如 ,他用“天主” 、“国君”和“家君”

构成的“三父之论”来解释基督宗教的“圣父” 、“圣子” 、“圣灵”所构成的“三位一体”说 ,初听起来 ,是许多

基督宗教徒难以接受的。但是 ,这种让西方基督宗教徒一下子难以接受的说法 ,只是说明了宗教信仰层

面对话的艰难性或几乎不可能性 ,并不能由此完全否认这样一种解释的合理性或积极意义。因为恰恰

是这样一种解释为长期生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中国人理解和接受基督宗教教义提供了种种可能 。而

且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过程还告诉我们 ,不积极地开展宗教文化层面的对话而只是一味消极地偏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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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和对立 ,除了给宗教对话带来麻烦乃至酿成宗教纷争外 ,似乎并不能给宗教对话带

来什么积极的影响。因为宗教文化的对话不仅意味着宗教信仰主体对对方宗教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还

意味着不同宗教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世俗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相互趋同。例如 ,中国礼仪之争中关于“敬

天” 、“祭祖”和“祀孔”为什么从 17世纪起尽管有皇帝和教皇的干预 ,也不能最终解决问题 ,只是到了

1939年这一争论才随着教皇庇护 11世的“教谕”而基本告结了呢? 其所以能够如此 ,究其深层次的原

因 ,并不在于教皇庇护 11世的“权威” ,而在于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变动以及它们之间在一定范围内

的趋同(社会也是一种文化形态)。由此看来 ,从宗教文化层面入手开展宗教对话 ,逐步达到宗教信仰层

面的间接对话 ,实在是宗教对话能够采取的惟一可行的对话途径 。当然 ,从宗教学的观点或比较宗教学

的观点看问题 ,耶稣会传教士的宗教对话的策略和路线是否有可批评之处 ,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例如 ,利玛窦用“三父之论”解释“三位一体” ,乃至取代“三位一体”的作法之是否恰当 ,以及他宣布中国

先秦哲学乃至《尚书》 、《诗经》中的“天” 、“帝”或“上帝” 、“天帝”即为基督宗教所信仰的“Deuse”等等 ,就

很有讨论的余地 。他们为了实现宗教文化层面的对话和认同而蓄意抹煞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和对立的

作法 ,受到多明我会等天主教团体传教士的批评 ,是不可避免的 ,也并非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 。但是 ,无

论如何 ,他们注重开展宗教文化层面的对话 ,并力求通过宗教文化层面的对话达到宗教信仰层面的间接

对话的用心和作法却都是有其值得称道之处的[ 7]
(第 2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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